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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差旅費使用規定，詳如說明，請貴校配合辦理並

加強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處「國內出差旅費實支要點」第四點略以

：「出差事畢於15日內連同相關書據報請機關審核」規定

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轉知所屬教師，如支用本府差旅費科目「500037國

中小教職員洽公、受訓、進修、研習、開會等旅費」，應

依上開規定儘速辦理經費請撥事宜。

三、如仍有107年10月前尚未請撥差旅費者，請貴校務必於107

年10月31日前備妥領據及差旅費經費結報表(詳列機票、

火車及捷運、住宿費等)，完成請款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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